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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9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针对

我公司如下事件提出了关注： 

2016 年 5 月 6 日，你公司收到股东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高创投”）出具的声明函，鉴于高创投已不再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声明将解除其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做出的不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承诺。2016 年

5 月 14 日，你公司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股东解除承诺的议案》，

拟同意解除高创投上述相关承诺并豁免高创投因上述承诺而对公司所负有的义

务。 

    公司针对关注函中的问题向股东高创投核实情况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高创投不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承诺中是否明确承诺的履行以认购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为前提条件。 

回复: 

经核实：2015 年 9 月 17 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433]号的要求对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反馈问题进行回复且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在公司披

露并报送反馈意见回复之后，公司及保荐机构在与中国证监会审核人员持续沟通

的基础上，收到了审核人员后续提出的口头反馈意见，要求对反馈意见中的相关

问题做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其中就包括“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

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控制或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

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



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

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这一明确要求。 

基于上述要求，为了确保非公开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顺利完成

发行和确保自身作为发行对象的顺利认购，同时基于作为发行对象如果在发行完

成内六个月有减持行为将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实际情况，高创投方

才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出具了“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六个

月内，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不会主动减持博云新材的股份，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减持股份的所得全归博云新材所有”的书面承诺。同时

承诺的还包括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大学粉末冶金中心及另

一个参与认购者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博云投资”）

的合伙人刘文胜先生。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披露的高创投出具的《承诺函》

事实上完全是基于高创投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参与者的身份所做。该承诺函中虽

然没有包含“以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前提条件”这句话，但实质上，是为了

确保非公开发行符合审核要求，顺利完成发行和确保自身作为发行对象的顺利认

购，同时基于作为发行对象如果在发行完成内六个月有减持行为将违反《证券法》

第 47 条规定的实际情况，方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出具了该承诺。 

2、高创投拟解除相关承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是否属于第五条规定的因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形，请律师就承诺解

除的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律师认为：经核查上述承诺作出和解除的过程和原因，高创投作出上述承诺，

属于其自愿配合非公开发行活动的商务行为，该承诺之内容并非上市公司再融资

领域法定承诺事项，因此，当其不再为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时，其有权利基于对

所持股份的物权处分权利，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承诺。当其不参与非公开发行

认购时，其选择不履行承诺的行为，是其基于商务情况和创投企业基本属性的自

主选择，与客观情形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形无关，故不适用《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中第五条规定的因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形。 



律师就高创投解除承诺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意见，详见 2016

年 5 月 2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关于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减持股份承诺解除的合规性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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